
北京市第十二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

丰台区实施方案

第十一届北京市律师协会任期即将届满。为做好北京市

第十二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，依据《北京市第十

二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结合丰台区

律师队伍发展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根据《北京市律师协会关于做好北京市第十二次律师代

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北京市丰台区律师协

会在区司法局的监督指导下，成立丰台区律师协会关于北京

市第十二次律师代表大会选举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区选委

会），负责市律师协会代表选举丰台选区相关工作。具体组

成人员如下：

组 长：崔 林 区司法局副局长、区律师行业党委书记

副组长：胡占全 丰台区律师协会会长

由莉雅 丰台区律师协会监事长

成 员：张雪梅 丰台区律师协会副会长

孟宪芹 丰台区律师协会副会长

李晓东 丰台区律师协会副会长

常卫东 丰台区律师协会副会长

张 冰 丰台区律师协会副会长

李苗苗 丰台区律师协会副会长



解士辉 丰台区律师协会副监事长

唐正毅 丰台区律师协会秘书长

二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准备工作（9 月 22 日至 26 日）

1.召开丰台区律师协会会长会，研究成立丰台区律师协

会关于北京市第十二次律师代表大会选举工作委员会，起草

《丰台区律师协会关于北京市第十二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

选举工作实施方案（草案）》。

2.召开丰台区律师协会理事会，讨论通过《丰台区律师

协会关于北京市第十二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实施

方案（草案）》，经区司法局审核后报市律协换届选举委员会

核准，在丰台区律师协会网站予以公布，保障本区律师和律

师事务所的知情权和参与权。

（二）代表候选人选举（9 月 27 日至 10 月 7 日）

1.根据《北京市第十二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》

关于代表资格的相关规定，在丰台区全体律师范围内开展自

荐工作。

自荐律师应于 10 月 6 日 17:00 前将“自荐报名表”通

过电子邮件发送至邮箱 fengtailvxie@sina.com 之后，通过

电话对报名情况予以确认。

《北京市第十二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》及自荐

报名表见附件。



2.根据《北京市第十二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》

的规定，区律师协会会长为北京市第十二次律师代表大会的

当然代表，不参加选举，直接当选。

3.区选委会于 10 月 7 日前组织召开座谈会，邀请部分

律师及相关部门，围绕自荐人员名单，充分听取、征求各方

意见。统筹各方意见后，经律师事务所、区律师行业党委、

区司法局推荐，区选委会全体组成人员根据北京市第十二次

律师代表大会代表丰台区分配名额（14 名），按照差额比例

不低于 10%的要求，酝酿并提出代表候选人提名名单（16名），

报区司法局进行初步审查。

4.经区司法局初步审查后，区选委会于 10 月 8 日前，

将代表候选人提名名单报市律协换届选举委员会进行资格

审查。

5.根据市律协换届选举委员会反馈确认，将代表候选人

提名名单在丰台区律师协会网站进行公示。公示期为不少于

3 日。

6.公示期间由区选委会负责对公示期间接到的投诉、举

报进行核实并予以答复。对于举报经查属实，代表候选人确

实存在不符合代表候选人条件或不适宜担任律师代表的，区

选委会应取消其代表候选人资格，并在其他自荐律师中增补

代表候选人，经区司法局初步审查后，报市司法局换届工作

领导小组及市律协换届选举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。



（三）代表选举（10 月 19 日前）

1.召开丰台区律师代表大会，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，差

额 2 名，选举产生 14 名北京市第十二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。

2.律师代表大会须有全体律师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。

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，投票有效；收回的选票

多于发出的选票，投票无效，应重新进行投票。

3.出席本次会议的律师代表，有权对候选人表示赞成、

不赞成或弃权。

4.候选人获得赞成票超过应到会代表人数一半的，始得

当选。获得半数以上选票的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名额时，

以得票多少为序，至取足应选名额为止；如遇票数相等不能

确定当选人时，应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重新投票，以得票多

的当选。如获得半数以上选票的当选人员少于应选名额时，

不足的名额由区选委会在没有当选的被选举人中以得票多

少的顺序，按照不低于 10%的差额比例提出候选人重新选举,

以得票多的当选。

5.选举设监票人 2名，由区选委会在到会的代表中提名。

候选人不得被提名为监票人。计票结束，由监票人当场予以

宣布。

6.选举结果报市律协换届选举委员会进行审核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党对选举工作的领导。市律师协会代表的选



举工作应当坚持党的领导，要充分发挥丰台区律师行业党委

的作用，确保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在换届选举工作中得到

贯彻落实。

（二）严格依法依规。市律师协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应当

严格按照《北京市第十二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办法》相

关要求，认真听取广大律师的意见，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

（三）细化工作流程，确保选举工作按时顺利完成。区

选委会应不断研究细化本次市律师代表选举相关工作。做到

各个环节衔接有序，规范严谨，确保市律师协会代表选举工

作如期顺利完成。

北京市丰台区律师协会

2023 年 9 月 25 日


